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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项目建筑类别及绿色建筑星级
（等级），参照本审查要点第5.1

条，核对报审材料是否齐全 

参照本审查要点第3.0.9条要
求，对项目进行初审 

参照本审查要点第3.0.9条
要求，对项目进行初审 

参照本审查要点中各专业条文
划分和附录7.1的条文索引，根
据各条文审查要点，按专业对
各自评达标条文进行审查 

参照本审查要点中各专业条文
划分和附录7.1的条文索引，根

据各条文审查要点，按专业对
各自评达标条文进行审查 

景观、装修、幕墙等专项
设计内容尚未深化设计 

一次性提交绿色建筑
设计全部相关材料 

送
审
单
位
根
据
审
查
意
见
修
改 

初审 审查 

书面通知送审
单位审查意见 

出具项目《绿色建筑
初审意见书》及《施
工图审查合格意见书》 

两个月内建设单位报送承
诺达标的专项设计文件 

参照《本审查要点第3.0.9

条要求，对项目进行复审 

复审 

参照本审查要点中各专业条文划分和
附录7.1中的条文索引，根据各条文
审查要点，对专项设计文件进行审查 

书面通知送审
单位审查意见 

出具项目《绿色建筑施工
图审查合格意见书》 

审查结束 

出具项目《绿色建筑施工
图审查合格意见书》及
《施工图审查合格意见
书》，并在意见书中明确
绿色建筑审查结论 

书面通知送审单
位审查意见 

 

送
审
单
位
根
据
审
查
意
见
修
改 

不通过 通过 

通过 

不通过 

申
报
单
位
根
据
审
查
意
见
修
改 

不通过 通过 

审查流程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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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流程介绍 

审查材料 

相关部门核准或批复文件； 

施工图设计文件； 

绿色建筑设计专篇（施工图阶段）； 

绿色建筑设计阶段评价标识自评估报告； 

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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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意见 

相关部门核准或批复文件
施工图设计文件 

绿色建筑设计专篇 

自评估报告 

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报告 

根据本审查要点的要求审查
各文件是否满足条文要求 

对应条文号，结合本审查
要点附录7.1或7.2索引表 

依据条文审查结果出具
审查意见，根据审查结
果和回复情况填写审查
报告条文达标情况 

条文审查 审查结束 条文查找 审查开始 

出具审查意见书 

审查流程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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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流程介绍 

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       



8 

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居住建筑条文分析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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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
业 

类
别 

条文号 关键词 

规
划  

控
制
项  

5.1.1 选址规划 

5.1.2 场地安全 

5.1.3 节约用地 

5.1.4 
建筑日照 

5.5.1 

5.1.6 绿地和公共绿地面积 

5.1.7 无超标污染源 

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22项控制项中，9项控制性条文在方案阶段应予以审查，施工图审查机构在进行施

工图审查时，应依据规土部门出具的《设计方案核查意见书》或《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》，注明有关指标通过规划国土部门相关核查或审查情况 

专
业 

类
别 

条文号 关键词 

建
筑 

控
制
项   

5.2.1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

5.4.2 装饰性构件 

5.5.2 功能空间采光 

5.5.4 围护结构隔声减噪 

5.5.3 通风开口面积 

专
业 

类
别 

条文号 关键词 

 

暖
通
空
调 

控
制
项 

5.1.7 无超标污染源 

5.2.2 机组性能 

5.2.3 室温调节和分户计量 

专
业 

类
别 

条文号 关键词 

电
气 

控
制
项 

5.6.2 分户分类计量 

专
业 

类
别 

条文号 关键词 

给
排
水 

控
制
项  

5.2.1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

5.3.1 水系统规划 

5.3.2 管网防漏损 

5.3.3 节水器具 

5.3.4 景观用水 

5.3.5 用水安全 

5.6.2 分户分类计量 

专
业 

类
别 

条文号 关键词 

结
构 

控
制
项 

5.4.4 预拌混凝土及砂浆 

专
业 

类
别 

条文号 关键词 

景
观 

控
制
项 

5.1.5 绿化方式和物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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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2.1  居住建筑热工设计和暖通空调设计符合《深圳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SJG 10和《深圳市居  

         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》SJG 15的规定。具备太阳能集热条件的新建十二层及十二层以 

          下居住建筑，为全体住户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。 

建筑专业-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

审查材料 

1 建筑设计说明、建筑材料做法表、节能设计说明专篇 

2 节能计算书（含计算模型）、节能报审表、节能备案表 

3 建筑总平面图、平面图、立面图、剖面图、墙身大样图 

4 绿色建筑专篇 

5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《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JGJ75-2012 

2《深圳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》SJG 15 

3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执行<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>（JGJ75-2012）有关事项通
知》（深建节能[2013]106号） 

 
1 建筑材料参数选择的问题，规定性指标判定、性能性指标判定，先决条的热工参数需要满足要求！ 

2 围护结构节能率、建筑综合节能率、节能比例 

3 节能优化的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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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5.2  卧室、起居室（厅）、书房、厨房设置外窗，房间的采光系数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采光
设计标准》GB 50033的规定。当1套住宅设有2个及2个以上卫生间时，至少有1个卫生间设有外
窗。 

建筑专业-功能空间采光 

审查材料 

1 各层平面图 

2 户型平面图 

3 门窗表 

4 室内自然采光模拟报告 

5 绿色建筑专篇 

6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居住建筑的卧室、起居室（厅）、书房、厨房等房间应设置外窗； 

2 当1套住宅设有2个及2个以上卫生间时，至少有1个卫生间设有外窗； 

3 采光系数不低于现行国家《建筑采光设计标准》GB50033-2013的规定 

1)侧面采光的评价指标采光系数最低值改为采光系数平均值；（评价指标发生变化） 

2）室内天然光临界照度值改为室内天然光设计照度值。（边界条件发生变化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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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5.4  对建筑围护结构采取有效的隔声、减噪措施。卧室、起居室的允许噪声级在关窗状态下白天不
大于45 dB（A），夜间不大于35 dB（A）。楼板和分户墙的空气声计权隔声量不小于45dB，楼
板的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声压级不大于70dB；户门的空气声计权隔声量不小于30dB；外窗的空气
声计权隔声量不小于25dB，沿街时不小于30dB。 

建筑专业-围护结构隔声减噪 

审查材料 
1 建筑设计总说明 

2 建筑材料做法表 

3 各层平面图 

4 围护结构隔声量计算报告书 

5 绿色建筑专篇 

6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1  卧室、起居室的允许噪声级在关窗状态下白天不大于45 dB（A），夜间不大于35 dB（A）； 

2  楼板和分户墙的空气声计权隔声量不小于45dB； 

3  楼板的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声压级不大于70dB； 

4  户门的空气声计权隔声量不小于30dB； 

5  外窗的空气声计权隔声量不小于25dB，沿街时不小于30dB。 



13 

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5.3  居住建筑外窗（包括阳台门）的可开启面积不小于外窗所在房间地面面积的10%。 

建筑专业-通风开口面积 

审查材料 

1  各层平面图 

2  门窗表及门窗详图 

3  窗地面积比计算书 

4  绿色建筑专篇 

5 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 卧室、起居室、书房等主要功能房间的外窗（包括阳台门）通风开口面积不小于外窗所在房间地
面面积的10%； 

2  厨房、卫生间、楼梯间等外窗的通风开口面积不低于现行国家《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
标准》JGJ75-2012第4.0.14条、《住宅设计规范》GB50096-2011第5.1.5条的规定； 

3  外窗的通风开口面积的计算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《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JGJ75第 

   4.0.13条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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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1.7 住区内部无排放超标的污染源。 

1 饮食店、发电机房、配套商业、厨房、垃圾站和垃圾处理场等排放的有害气体、粉尘等经净化处
理后排放或高空排放。污废水经净化处理后排放； 

2 空调的排热与排风采取高位排放措施，并不对行人产生影响； 

3 空调制冷设备采用环保制冷剂，不采用CFC制冷剂。 

暖通空调专业-无超标污染源 

审查材料 

1 暖通设计说明 

2 暖通平面图或建筑平面图 

3 暖通风系统平面图 

4 环评报告书（表） 

审查要点 

1  净化处理、高空排放 

2  室外机布置、高位排放 

3  环保制冷剂 

 



15 

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2.2  当采用集中空调系统时，所选用的冷水机组或单元式空调机组的性能系数、能效比符合《深圳
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》SZJG 29 的规定值。当采用分散式空调器时，能效比符合
《深圳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》SJG 15的6.1.3 条的规定。 

暖通空调专业-机组性能 

审查材料 

1 暖通设计说明 

2 暖通设备表 

审查要点 

1《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》GB 19577 ,COP2级； 

2《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》GB 19576,EER2级； 

3《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》GB12021.3,EER2级； 

4《多联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》GB21454，IPLV（C）2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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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2.3  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居住建筑，实施供冷收费时需按户安装冷量计量设施。 

暖通空调专业-室温调节和分户计量 

审查材料 

1 暖通设计说明 

2 暖通平面设计图（采用集中供暖和空调系统需提供） 

审查要点 

 1 未采用集中供暖和空调系统的房间或建筑，本条文不参评； 

 2 用户自主调节室温 

 3 用户用冷（热）量的相关计量和制定费用分摊的计算方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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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6.2  居住建筑水、电、燃气分户、分类计量与收费。 

电气专业-分户分类计量 

审查材料 

1 电气设计说明 

2 配电系统图 

3 绿色建筑专篇 

4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 1 以户为单位设置电能计量装置 

 2 公共照明、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、电梯等动力设置独立分项计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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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2.1  居住建筑热工设计和暖通空调设计符合《深圳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SJG 10和《深圳市居
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》SJG 15的规定。具备太阳能集热条件的新建十二层及十二层以下
居住建筑，为全体住户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。 

给排水专业-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

审查材料 

1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说明、集热板平面图、系统图 

2 太阳能热水系统计算书 

3 绿色建筑专篇 

4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 1 具备太阳能集热条件的新建十二层及十二层以下居住建筑，为全体住户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。 

 2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调整太阳能光热建筑应用工作计划的通知（深建节能【2014】101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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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3.1  在方案设计阶段制定水系统设计方案，统筹、综合利用各种水资源。水系统设计方案内容包括： 

1 地区水资源状况、气象资料、市政设施情况的说明； 

2 用水定额的确定、用水量估算及水量平衡表的编制； 

3 非传统水源利用方案； 

4 采用节水器具、设备和系统的方案。 

给排水专业-水系统规划 

审查材料 

1给排水设计总说明 

2 非传统水源利用方案 

3 水系统规划方案 

4 绿色建筑专篇 

5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平均日节水用水定额应按《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》GB50555中的规定进行计算； 

2 水量平衡（室内用水和室外用水，注意绿化浇洒、浇洒道路、车库地面、冷却水补水系数） 

3 非传统水源利用方案（源水量和用水量平衡分析） 

4 节水器具 

5 污水收集和污水排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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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3.2 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管网漏损。 

1 选用密闭性能好的阀门、设备，使用耐腐蚀、耐久性能好的管材、管件； 

2 给水系统无超压出流现象； 

3 根据水平衡测试标准安装分级计量水表，安装率达100％； 

4 合理设计供水系统，避免供水压力过高或压力骤变。 

给排水专业-管网防漏损 

审查材料 

1给排水设计总说明 

2 给水系统图 

3 给排水主要设备表 

4 绿色建筑专篇 

5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选用密闭性能好的阀门、设备，使用耐腐蚀、耐久性能好的管材、管件与管材连接件； 

2 采取减压限流的节水措施，居住建筑生活给水系统入户管表前供水压力不大于0.2MPa； 

3 分级计量水表，住宅建筑每个居住单元和景观、灌溉等不同用途的供水均应设置水表； 

4 防漏措施，满足《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》GB 50555第6.3.2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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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3.3  采用节水器具和设备，节水率不低于10%。 

1 所有用水部位均采用节水器具和设备； 

2 采用减压限流措施，入户管表前供水压力不大于0.2MPa，用水点处的给水压力不小于0.05 MPa； 

3 设集中生活热水系统时，设置完善的热水循环系统，用水点开启后10 秒钟内应出热水。 

给排水专业-节水器具 

审查材料 

1给排水设计总说明 

2节水率计算书 

3 绿色建筑专篇 

4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节水率 

2 采用节水器具 

3 减压限流措施 

4 完善的热水循环系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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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3.4 景观用水不采用市政饮用水和自备地下水井水。 

    1 景观用水采用雨水、建筑中水、市政再生水等非传统水源； 

    2 合理规划住区的水景面积比例，水景的补水量与水景的用水量、蒸发量及土壤渗漏损量等达到平 

       衡；无条件达到水量平衡时，景观水体的调蓄幅度满足景观设计的要求； 

    3 采取景观水体保障措施，循环使用景观用水。   

给排水专业-景观用水 

审查材料 

1景观总平面图 

2 给排水设计总说明 

3 非传统水源设计说明，机房详图，收集、处理和回用系统流程图 

3 绿色建筑专篇 

4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景观用水来源 

2 水景水量平衡 

3 景观用水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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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3.5  使用非传统水源时，采取用水安全保障措施，且不对人体健康与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。 

1 雨水及中水回用时，水质符合国家标准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》GB/T18921 和
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》GB/T 18920 的规定； 

2 雨水、中水等在处理、储存、输配等过程中符合《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》GB50335、《建筑
中水设计规范》GB 50336及《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GB 50400的相关要求； 

3 中水管道及相关设备有明显标注，与生活用水管道严格区分； 

4 供水系统设有备用水源、溢流装置及相关切换设施等，以保障水质安全； 

5 景观水体采用雨水、再生水时，水景方案包括水景设计、水质安全保障措施及溢洪排涝安全保障
措施等   

给排水专业-用水安全 

审查材料 

1 给排水设计总说明 

2非传统水源设计说明，机房详图，收集、处理和回用系统流程图 

3 绿色建筑专篇 

4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景观用水来源 

2 景观用水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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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6.2  居住建筑水、电、燃气分户、分类计量与收费。 

给排水专业-分户分类计量 

审查材料 

1给排水设计总说明 

2 室内给水系统图 

3 绿色建筑专篇 

4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建筑给水、热水、中水以及直饮水等给水管道设置分类、分户计量水表 

2 《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》GB 50555第6.1.9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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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4.4  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混凝土。  

结构专业-预拌混凝土 

审查材料 

1 结构设计总说明 

2 绿色建筑专篇 

3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《深圳市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管理规定》（深府令212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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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5.1.5  绿化物种选择适应深圳气候特征和土壤条件的乡土植物，选用少维护、耐候性强、病虫害少、
对人体无害的植物，并不得裸露土壤。场地内不少于70%树种和植物数量的产地距场地的运输距
离在500km以内。 

景观专业-绿化方式和物种 

审查材料 

1 苗木表 

2 种植设计图 

3 绿色建筑专篇 

4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1 乡土植物-《深圳市绿色建筑评价规范》SZJG30表C.5.1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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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流程介绍 

审查要点解析-居住建筑 

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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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公共建筑条文数据分析图 

15(16%)  

20(21%)  

17(18%)  

14(15%)  

18(15%)  

6(6%)  

6(6%)  

规划 

建筑 

暖通空调 

电气 

给排水 

结构 

景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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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文号 关键词 

规
划  

控
制
项  

6.1.1 选址规划 

6.1.2 场地安全 

6.1.3 光污染、建筑日照 

6.1.4 
无超标污染源 

6.6.2 

6.6.3 垃圾分类收集 

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24项控制项中，6项控制性条文应在方案阶段予以审查，施工图审查机构在进行施

工图审查时，应依据规土部门出具的《设计方案核查意见书》或《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》，注明有关指标通过规划国土部门相关核查或审查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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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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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
制
项   

6.1.3 光污染、建筑日照 

6.2.1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

6.4.2 装饰性构件 

6.5.3 防结露 

6.5.6 室内背景噪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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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 

条文号 关键词 

 

暖
通
空
调 

控
制
项 

6.2.2 机组和锅炉性能 

6.2.3 电加热设备 

6.5.1 室内温湿度 

6.5.2 新风量 

6.5.3 防结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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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文号 关键词 

电
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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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

6.1.3 光污染、建筑日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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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明功率密度值 

分项计量 

照度、眩光值、显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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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文号 关键词 

给
排
水 

控
制
项  

6.3.1 水系统规划 

6.3.2 给排水系统 

6.3.3 管网防漏损 

6.3.4 节水器具 

6.3.5 用水安全 

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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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别 

条文号 关键词 

结
构 

控
制
项 

6.4.4 预拌混凝土、砂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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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1.3  不对周边建筑物带来光污染，不影响周围居住建筑的日照要求。 

规划专业-光污染、建筑日照 

审查材料 

1建筑平面图、立面图、幕墙深化图  

2景观设计说明 

3 室外照明设计图纸 

4绿色建筑专篇 

4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玻璃幕墙可见光反射比 

2 夜景照明，满足《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》JGJ/T163－200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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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6.3  设置分类收集的垃圾站和垃圾收集点，并根据建筑垃圾的来源、可否回用性质、处理难易度等

进行分类，将其中可再利用或可再生的材料进行有效回收处，收集和处理过程中无二次污染。单
独设置废电池、纸张、玻璃、塑料和金属的回收点。 

规划专业-垃圾分类收集 

审查材料 

1 总平面图  

2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（或表） 

3 绿色建筑专篇 

4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区域内每栋建筑或组团设置专门的垃圾分类收集区域与设施； 

2 区域内设置了专门的垃圾转运构筑物与配套设备； 

3 垃圾分类收集区域和垃圾转运构筑物设置于住区下风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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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2.1 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符合《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》的规定。 

建筑专业-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

审查材料 

1 建筑设计总说明、建筑材料做法表、节能设计说明专篇 

2 节能计算书（含计算模型）、节能报审表、节能备案表 

3 建筑总平面图、平面图、立面图、剖面图、墙身大样图 

4 绿色建筑专篇 

5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《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》（SZJG29-200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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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5.3  建筑围护结构内部和表面无结露、发霉现象。 

建筑专业-防结露 

审查材料 

1 防结露计算书 

2 围护结构构造做法表 

3 暖通设计说明 

4 绿色建筑专篇 

5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建筑外围护结构的内表面温度是否均高于室内空气露点温度 

 

材料 

100厚钢筋混凝土 14.2 

100厚灰砂砖 14.6 

100厚加气混凝土砌块 16.5 

200厚钢筋混凝土 14.9 

20厚
水泥
砂浆
双面
抹灰 

材料 

6mm单层玻璃 12.20 

5＋9A＋5 15.30 

季节 

冬季 18 60％ 10.13 

夏季 25 60％ 16.70 

夏季 26 60％ 17.64 

夏季 27 60％ 18.58 

春季 18.7 95％ 17.5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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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5.6  宾馆和办公建筑室内背景噪声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GBJ 118中室内允

许噪声标准中的二级要求；商场类建筑室内背景噪声水平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商场（店）、书店
卫生标准》GB 9670的相关要求。 

建筑专业-室内背景噪声 

审查材料 

1 围护结构构造做法表 

2室内背景噪声计算分析报告 

3 绿色建筑专篇 

4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非宾馆、办公、商场类建筑本条不参评； 

2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GB50118-20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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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2.2  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比符合《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》中第5.4.4、5.4.5

及5.4.6条规定，锅炉热效率符合第5.4.3条规定。 

暖通空调专业-机组和锅炉性能 

审查材料 

1 暖通设计说明 

2 设备表 

3 冷负荷计算书 

4绿色建筑专篇 

5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《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》GB 19577 

《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》GB 19576 

《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》GB12021.3 

《多联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》GB2145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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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2.3  不采用电热锅炉、电热水器作为空气调节系统的热源。严格限制“高质低用”的能源转换利用
方式，高品位的电能不可直接用于转换低品位的热能进行空气调节。 

暖通空调专业-电加热设备 

审查材料 

1  暖通设计说明 

2 机房详图 

3 绿色建筑专篇 

4 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热源：不得采用电热锅炉、电热水器作为直接热源 

2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 50736第8.1.2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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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5.1  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，房间内的温度、湿度、风速等参数符合《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
标准实施细则》SZJG 29的规定。 

暖通空调专业-室内温湿度 

审查材料 

1 暖通设计说明 

2 新风平面图 

3绿色建筑专篇 

4自评估报告 

5 特殊空间风口选型计算书或气流组织模拟分析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未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房间或建筑，本条文不参评； 

2 《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》SZJG 29第5.2条 

3《民用建筑供暖、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 50736第3.0.2条 

4  特殊空间（高大空间、剧场、体育场、博物馆、展览馆等）需审查风口选型计算书或气流组织模
拟分析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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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5.2  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，新风量符合《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》SZJG 29的
规定。 

暖通空调专业-新风量 

审查材料 

1 暖通设计说明 

2 新风平面图 

3绿色建筑专篇 

4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未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房间或建筑，本条文不参评； 

2 《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》SZJG 29第5.3条 

3《民用建筑供暖、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 50736第3.0.6条 

4  对于采用集中空调的建筑，需核实其新风口的位置，保证所吸入的空气为室外新鲜空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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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1.3  不对周边建筑物带来光污染，不影响周围居住建筑的日照要求。 

电气专业-光污染、建筑日照 

审查材料 

1 景观设计说明 

2 室外照明设计图纸 

3 绿色建筑专篇 

4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室外夜景照明，满足《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》JGJ/T163-2008第7.0.2、第7.0.3条的相关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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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2.4  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高于国家标准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 50034规定的现行
值。 

电气专业-照明功率密度值 

审查材料 

1 电气设计说明 

2 各层照明平面图 

3 照明控制系统图 

4 照度功率密度值计算书 

5 绿色建筑专篇 

6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主要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设计值不高于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 50034-2013第6.3.2条～
6.3.11条现行值的规定；（新标准照明功率密度限值要求提高了10～20％） 

2 照明功率密度值计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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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2.5  新建的公共建筑，冷热源、输配系统和照明系统等各部分能耗进行独立分项计量。 

电气专业-分项计量 

审查材料 

1 电气设计说明 

2 配电系统图或建筑能耗分项计量系统图纸 

3 绿色建筑专篇 

4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低压配电系统图-冷热源、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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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要点解析-公共建筑 

6.5.7  建筑室内照度、统一眩光值、一般显色指数等指标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
GB 50034中的有关要求。 

电气专业-照度、眩光值、显色指数 

审查材料 

1 电气设计说明 

2 照明设计图纸 

3 灯具选型表 

4 照度功率密度值计算书 

5 绿色建筑专篇 

6自评估报告 

审查要点 

1 照明数量和质量满足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 50034-2013中第4.1～4.5节的要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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